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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 103 學年度第 5 次院務會議紀錄 

 

開會時間：104 年 2 月 10 日(星期二)上午 11 時 30 分 

開會地點：理工大樓 A16-313 會議室 

主 持 人：洪滉祐院長 

出 席 者：詳如簽到單  

 

壹、主席報告： 

一、近日失竊案頻傳，場館、實驗室、系所辦公室、教師研究室等，請各

系主任提醒教師，假日或休假期間注意關好門窗，避免被竊。 

二、本校「教育部補助大專院校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方案」，尚有

「人文及藝術」與「數學及自然科學」2 類專長領域之特殊優秀人才

沒有教師提出申請，請主管轉達所屬教師可再提出申請。 

三、青年發展署「推動大專校院鼓勵學生赴海外進行國際體驗學習試辦計

畫」第 2 次計畫甄選，請主管推薦同學申請。 

貳、工作報告： 

研發處於 104 年 1 月 22 日通知(附件 1，P1)，本(103)學年度之工作計畫書，

為配合 12 月定稿之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所規劃內容並連結補充 103 學年

度工作事項，以利工作成果績效展現，請各單位依據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

規劃完成自訂 103 學年度質、量化績效指標。 

且鑒於以往撰寫之工作成果報告，多為文字描述且缺乏學年度間比較，為

利各單位依自訂之績效指標進行學年度工作成果展現與比較，將工作成果

報告資料呈現時間由現行每學期調整為每學年度；亦完成 103 學年度自訂

績效指標後，於 103 學年度結束後始撰寫學年度工作成果報告，103 學年

度第 1 學期無須撰寫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 

叁、討論議程： 

提案一 

提案單位：理工學院 

案由：本院優良導師推薦甄選及獎勵要點修正草案，提請  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103 年 12 月 15 日通知辦理（附件

2，P2-5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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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次修正重點為第二點優良導師評比之具體內容，修正內容係依

本校新修正優良導師甄選及獎勵辦法做修正；其餘條文僅酌做文

字修正。 

三、檢附本院優良導師推薦甄選及獎勵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及相關附

表資料（附件 3，P6-11）。 

決議： 

一、修正通過。 

二、召開本院優良導師甄選委員會，討論「本院推薦送校之優良導師

甄選方式改由各系輪流擇優推薦方式」之可行性。 

三、有關本校優良導師推薦表評審項目，建請校級母法修正時能納入

參考： 

（一）第一項具體內容第三款「確實訪視或填報、更新學生賃居資料」，

有關學生賃居訪視係屬校方相關權責單位(如學生事務處，教

官)，由大學教授執行居住探訪，並納入優良導師甄選評比有

所不妥，建議修正。。 

（二）第二項「緊急事件處理:處理學生特殊及重大事件有具體事實

者」，若以反向思考，似有期待緊急事件發生之意，建議修正。 

 

提案二 

提案單位：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

案由：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105 學年度申請增設碩士在職專班案，提請  審

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案經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104 年 1 月 28 日 103 學年度第 4 次系

務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依據教務處 2 月 2 日通知，請欲申請增設之系所(單位)於 104年

3 月 2 日(星期一)前將外審委員建議名單 10 位、增設計畫書 1

式 4份(含電子檔)及會議紀錄(系、所務會議及院務會議)送教務

處。 

三、本案招生名額來源：由本院調整 8 位及人文藝術學院 4 位，共

12 位。 

四、檢附會議紀錄(附件 4，P12)，計畫書於會中傳閱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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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三 

提案單位：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

案由：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05 學年度申請增設碩士班案，提請  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案經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104 年 2 月 2 日 103 學年度第 7 次

系務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教務處通知同前案說明二。 

三、檢附會議紀錄 (附件 5，P13-14)，計畫書於會中傳閱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肆、臨時動議： 無 

 

伍、散會：下午 1 時。 


